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

过支付现金方式向银邦海外化学企业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新疆凯涟捷石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涟捷”或“目标公司”）91.07%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本次交易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收购方，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作出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

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目标公司是一家从事顺酐及液化石油气的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

顺酐及副产品液化石油气加工余气是标的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根据《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分类为“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规定的限制类

或淘汰类的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本次交易符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目标公司是一家从事顺酐及液化石油气的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

顺酐及副产品液化石油气加工余气是标的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目标

公司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而

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本次交易符合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本次资产重组符合土地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报告期内，目标公司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存

在因违反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本次交易符

合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4、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未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应

当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的标准，不构成垄断行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其他反垄断行政法规相关规定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反垄

断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5、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会新增外资股东，因此无需履行外资准入的审批

或备案程序。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为注册于中国境内的企业，上市公司在本次交

易中不涉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和《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项下的境外投资

行为，本次交易无需取得相关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因此，本次交易符

合有关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

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为现金购买资产，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

和股权结构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对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

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发表了意见。

本次交易相关标的资产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

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手持有的目标公司 91.07%的股权。目标公司

合法设立、有效存续，标的资产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股权

代持，不存在质押、权利担保或其他受限制的情形，标的资产的过户或转移不存

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

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目标公司凯涟捷从事顺酐的生产与销售十余年，对于生产过程中在如何提高

催化剂效率、降低原辅料和能源消耗等工艺技术方面和安全生产运营具备丰富的

生产与管理经验。新疆国林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母公司国林科技强大的研发和制

造能力，攻克了制氧、臭氧、氧化、精馏、造粒等多道工艺技术难题，成为国内

首家采用“臭氧氧化顺丁烯二酸酐工艺”生产高品质乙醛酸晶体和水溶液的企业，

实现了传统生产工艺的迭代升级。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有望与目

标公司产生优势互补，从而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对乙醛酸板块上游原材料领

域的资源整合，完善上市公司乙醛酸板块产业链，降低原材料顺酐价格波动对上

市公司乙醛酸业务的影响，充分发挥与目标公司的战略协同效应，实现公司乙醛

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升上市公司乙醛酸业务整体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

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乙醛酸板块业务竞争能力将显著增强，为公司下一步



扩张集聚了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物力，同时优化整合科研和生产资源，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促进上市公司产业链的有效延伸，提升上市公司乙醛酸业务整体市场

竞争能力。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导致上市公司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

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

构和独立运营的管理体系，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不会对现

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上市公司将保持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

具相关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

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

结构，并设置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等人员和机构，制定和完善了《公司章程》

等公司治理制度，保证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和依法行使职责，上市公司具

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符

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及其适用

意见要求的相关规定的说明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形，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

条规定的说明》之盖章页）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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